
峄城区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事项公示

序号 案由
车牌号码（主

车）

行政处罚相对
人名称

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依据
罚款金额
（万元）

1

张丰涉嫌货物运输车辆
驾驶人采取超低速行驶
、急刹车、多车辆并排
、首尾紧随、偏离称重
装置边轮通过等方式干
扰检测案

苏CPR216(黄色)
鲁HR1G1挂(黄
色)

张丰 2024-03-22
《山东省治理货物运输
车辆超限超载条例》第
四十条第（二）项

0.1

2

张丰涉嫌货物运输车辆
驾驶人采取超低速行驶
、急刹车、多车辆并排
、首尾紧随、偏离称重
装置边轮通过等方式干
扰检测案

苏CPR216(黄色)
鲁HR161挂(黄
色)

张丰 2024-03-22
《山东省治理货物运输
车辆超限超载条例》第
四十条第（二）项

0.1

3

枣庄统筹交通运输有限
公司涉嫌货运经营者没
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
物脱落、扬撒等案

鲁DK8386(黄色)
枣庄统筹交通
运输有限公司

2024-03-22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运输条例》第六十八条
第二款

0.1

4

枣庄国印商贸有限公司
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自
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量
超限）案

鲁DD2876(黄色)
鲁DHT81挂(黄
色)

枣庄国印商贸
有限公司

2024-03-22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35

5

枣庄泰达物流运输有限
公司涉嫌车辆在公路上
擅自超限行驶（车货总
质量超限）案

鲁DD9085(黄色)
鲁DKK77挂(黄
色)

枣庄泰达物流
运输有限公司

2024-03-24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35



6

徐州路王物流有限公司
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自
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量
超限）案

苏CKB201(黄色)
苏CV8N7挂(黄
色)

徐州路王物流
有限公司

2024-03-24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4

7

徐州路王物流有限公司
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自
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量
超限）案

苏CKB201(黄色)
苏CV8N7挂(黄
色)

徐州路王物流
有限公司

2024-03-24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25

8

枣庄市远广运输有限公
司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
自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
量超限）案

鲁DK6536(黄色)
鲁DRP70挂(黄
色)

枣庄市远广运
输有限公司

2024-03-25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15

9

枣庄海盟运输有限公司
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自
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量
超限）案

鲁D98197(黄色)
鲁DLW66挂(黄
色)

枣庄海盟运输
有限公司

2024-03-25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15

10

枣庄市正瑞运输有限公
司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
自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
量超限）案

鲁DK0107(黄色)
鲁DNU97挂(黄
色)

枣庄市正瑞运
输有限公司

2024-03-26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2



11

莒南县邦园物流有限公
司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
自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
量超限）案

鲁Q060LV(黄色)
鲁QE0K4挂(黄
色)

莒南县邦园物
流有限公司

2024-03-27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15

12

枣庄辉灿物流有限公司
涉嫌车辆在公路上擅自
超限行驶（车货总质量
超限）案

鲁DE0909(黄色)
鲁DPS88挂(黄
色)

枣庄辉灿物流
有限公司

2024-03-27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法》第七十六条第
（五）项,《公路安全
保护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,《超限运输车辆行
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
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项

0.45


